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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蘇委員震清就辦理國道 10 號增設連結高屏地區聯絡道

之可行性評估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28） 

蘇委員就辦理國道 10 號增設連結高屏地區聯絡道之可行性評估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

復如下： 

一、關於建議辦理評估國道 10 號增設連結高屏地區聯絡道之可行性方案，以使高樹、茂林地區藉

由國道 10 號順向連結高雄市等西部都會市鎮問題，經查目前由國道 10 號旗尾（地名）端下

台 3 線轉台 28 線即可到達茂林地區，跨過 181 縣道的高美大橋可到達高樹地區，惟就地理區

位及路網結構而言，不論高雄或臺南等西部都會市鎮要前往高樹、茂林等地之長途旅次，仍

以國道 3 號九如交流道接台 22 線及台 27 線最為快速便捷。 

二、為回應地方民意需求，本部公路總局將在「省道改善六年建設計畫」第 2 期改善項目中納入「

台 28 線中壇－新威路段改善計畫」（採外環道方式闢建）辦理可行性研究等作業，以建立區

域便捷之交通路網。另高美大橋拓建工程預計明（102）年 2 月完工，未來高樹地區由 118 縣

道轉台 28 線進出國道 10 號將更為便捷，就所建議之國道 10 號連結高屏地區聯絡道，與上述

之路網現況相較，二者行車時間相當。故本案宜配合該地區未來發展之交通成長情形，再行

展開可行性研究及評估其經濟效益，以供決策參裁。 

三、八八災後本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茂管處）重新研提「茂林地區觀光遊憩

細部規劃」，完成分年分期建設茂林地區之綱要規劃，期未來 5 年內建設成為高屏山麓旅遊

新亮點，以推展茂林綠色低碳生態旅遊、強化在地產業與自主就業、尊重原民文化發展特色

魅力觀光之 3 項主軸，朝永續觀光發展目標邁進。目前茂管處除積極配合高雄市政府「紫斑

蝶、岩雕及黑米-三黑產業掏金、再造茂林」產業計畫共同行銷推廣茂林生態旅遊外，針對茂

林地區內接駁交通動線，已規劃於原茂管處舊址新設茂林入口轉運接駁站、於新威森林公園

下方臨省道台 28 線扼茂林國家風景區之西側入口門戶新設交通轉運站，將有利遊客接駁轉進

桃源、六龜、寶來不老地區及茂林區，同時因應未來交通運輸需求。 

（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持續向大眾推廣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以及

發展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仍是積極要做的工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10） 

陳委員鑑於持續向大眾推廣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以及發展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仍是我們積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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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工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隨著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世界各國均面臨汽（機）車數量與使用量持續成長，造成都市及區域

交通擁擠情況日益嚴重，為改善問題，世界主要發展國家無不積極發展以公共運輸為主之運

輸環境，本部亦自 99 年起推動 3 年期之「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協助地方政府及相關執

行單位積極改善整體運輸環境。本計畫除車輛、場站、多卡通票證系統、營運虧損補貼等基

礎設施之投入外，並依據不同都會區之特性，分別協助地方發展區域幹線、支線路網、捷運

接駁路線、觀光旅遊路線、社區巴士等新闢路線結合步行、單車和大眾交通工具的運輸系統

，目的即為達成時間、空間、服務及資訊無縫之理念，提供並吸引民眾搭乘公共運輸，與委

員所提方向尚屬一致。 

二、經本部與地方政府努力合作，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執行以來，初步已達成「偏遠服務性路線

一條不減」、「公路與市區客運落實新車下鄉，全國平均車齡由 10.8 年降至 8 年以內」、「

市區公車低地板比例由 7%提升至 20%以上」與「全國交通電子票證多卡相通，據統計至 101

年 8 月已逾 4,235 萬餘人次之民眾使用」，且查 100 年公路公共運輸載客量已較 98 年成長達

11.6%（約增加 1.2 億人次），整體而言，100 年整體公共運輸使用運量亦較 98 年成長達 9.9%

（約增加 2.6 億人次），顯示不僅單單影響公路公共運輸，更已大幅帶動公共運輸運量之成長

，驗證公共運輸的改變與重建已實質發生。 

三、鑑於「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將於本（101）年度執行屆滿，為延續推動成效，並為制度化

、系統化健全公共運輸之發展，本部已奉院核准「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102-105 年）」，

希望在既有基礎下，繼續加速提升公共運輸競爭力，並且善用行銷吸引民眾使用公共運輸，

以順利引導民眾改變運具使用習慣，降低對私人運具之倚賴。 

（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各航空站消防人員

所支給之危險職務加給等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61） 

有關黃委員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所屬各航空站消防人員所支給之危險職

務加給等級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人事行政總處說明如下： 

一、查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18 條授權訂定之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以下簡稱加給辦法）第 4 條

第 1 款規定略以，危險職務加給之給與，應衡酌工作危險程度因素訂定。復查「消防、海巡

及空中勤務機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加給表」（以下簡稱消防危險職務加給表）於 98 年 10 月 1

日修正前，係以歸屬內、外勤單位將消防人員危險職務加給分二級支給，第一級以內政部消

防署特種搜救隊、各港務消防隊、各級地方政府消防局所屬消防（大）隊，實際擔任消防工

作之編制內專業人員為支給對象；第二級之支給對象為各消防機關內不屬第一級之實際擔任

消防專業工作之專業人員。 

二、嗣考量民航局所屬各航空站實際從事消防工作之專業人員雖非屬消防機關編制內人員，惟渠等


